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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来源于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理论与评价技术研

究”研究成果。中国航海学学会文件航学发[2025]32号《关于公布中国航海学会

2025年度第四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批准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上海国际

航运研究中心联合申报的《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团体标准立

项。

（二）背景、目的和意义

国际航运中心是具有综合交通枢纽、完善的物流网络以及各项综合服务功能相

对集中的城市。

国际航运中心在我国国家战略体系中地位突出，是国家在不同时期推进重大战

略、扩大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习总书记对航运和港口发展作出了“经济强国

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等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

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均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航运中心。在交通强国建

设试点任务《城市群及中心城市交通运输规划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的批复文

件中，也明确要求将“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理论与评价技术等研究”作为试点任务的

一项重要工作。

国际航运中心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演进的概念，国际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均

是立足各国国情和腹地经济发展阶段，构建并不断延伸服务链条，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发展模式。我国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充分彰显“中国特色”

。与伦敦、新加坡、釜山等传统国际航运中心相比，我国国际航运中心在腹地产业

发展阶段、全球航运网络中区位、法律财税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立足发

展规律提出“中国方案”。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航运服务相关企业都在积极推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工

作。但立足中国特色航运中心的评价方法尚未形成，既有评价体系难以有效发挥“

指挥棒”作用，一是未涉及对具体国际航运中心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区域发展、

支撑城市升级等方面发挥作用的全面评价，二是对国际航运中心辐射力评价中多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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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海向联通性，较少针对我国腹地型航运中心特点评价陆向连通性，三是对国际

航运中心枢纽能力评价中多侧重于单项指标，如港口吞吐量、码头作业效率、连通

性等，缺少对新时代我国港口绿色安全、便捷高效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标准，四是

对国际航运中心航运服务业的评价多以“产业链全覆盖”作为标准，较少强调“各

地特色”。上述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国际航运中心战略规划目标制定、建设成效

评估、国内外对标等工作开展。

加快构建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标准体系，有助于港口城市地方政府和港航企

业客观认识其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综合水平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客观差距，精准识

别特点和优劣势，更好地把握问题和方向，更好地发挥评价体系“指挥棒”作用，

更好地服务我国国际航运中心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交通强国建设和国家区

域发展系列战略要求。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标准体系可广泛应用于沿海港口城市

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国际枢纽港、临港经济、航运服务业等高质量发展领域。

（三）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1.标准起草单位

参加《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标准编制的单位包括：

（1）牵头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2）参编单位：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2.起草人员及其具体分工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牵头负责标准编制工作，主要承担国际航运中心的内涵

范畴研究、评价体系整体构建、指标体系选择等工作。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参与

评价体系整体构建工作，承担部分指标筛选工作、应用大数据等手段获取数据工作。

具体工作分工见表1所示。

表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具体承担工作

1 张晓晴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整体框架思路与组织协调，总体
把关标准质量、内容与进度等。负责
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起草和

全篇编辑性修改。

2 孙瀚冰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技术内容总体设计与审定、标准

调研、关键指标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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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婕姝 上海海事大学
标准技术内容总体设计与审定、标准

调研、关键指标研讨。

4 黄川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主要指标的研究分析。共同负责

第5-9章起草。

5 李志平 上海海事大学
标准主要指标的研究分析。共同负责

第5-9章起草。

6 田佳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主要指标的研究分析。参与第5

章起草。

7 沈益华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主要指标的研究分析。参与第5

章起草。

8 刘长俭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内容的校对。负责第6章起草。

9 高天航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内容的校对。参与第6章起草。

10 毕珊珊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内容的校对。参与第6章起草。

11 袁子文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与相关标准的指标符合性审查。负责

第7章起草。

12 赵翠云 上海海事大学
与相关标准的指标符合性审查。参与

第7章起草。

13 徐凯 上海海事大学
标准调研、研讨与资料分析。负责第

8章起草。

14 顾佳俊 上海海事大学
标准调研、研讨与资料分析。参与第

8章起草。

15 周薛 上海海事大学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参与第8章

起草。

16 王蕊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参与第8章

起草。

17 吴宏宇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资料收集与文字梳理。负责第9

章起草。

18 穆长泽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资料收集与文字梳理。参与第9

章起草。

19 葛彪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资料收集与文字梳理。参与第9

章起草。

20 李宜军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标准资料收集与文字梳理。参与第9

章起草。

3.主要工作过程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接到标准制定计划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标准制定编制

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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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年9月，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所院牵头成立了标准前期编制组，制定

了标准研究工作大纲。大纲形成了标准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实施方案，为后续

推进研究工作打好了基础。

（2）2024年10月，编制组梳理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的重点、难点，总结成熟

的技术手段和评价成果评价方法，为标准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实践。

（3）2024年11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牵头组织，根据实施方案逐步推进标

准编制工作。

（4）2024年12月，编制组形成了标准草案初稿。并开展专家咨询和技术研讨活

动。专家对标准制定内容和条款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编制组根据专

家意见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修改。

（5）2025年2月，由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向中国航海学会申请《国际航运中

心发展评价指标及计算方》团体标准立项。

（6）2025年3月，《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指标及计算方》团体标准获中国航

海学会批准立项。

（7）2025年4-7月，编制组组织内部集中办公会议组织多轮内部研讨会，进一步

修改草案初稿，形成征求意见稿，并编写完成标准编制说明。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制定统一的标准编写原则，包括团体标准的结构、起草表述方法、格

式等内容，以提高团体标准的适用性。本标准的起草过程遵守“科学性、规范性、

一致性、易用性”编写原则。

1.科学性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以调研、理论分析为依据，保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

2.规范性

本标准编写的内容和层次符合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

规范标准》规定的结构和要素。为提高文件的适用性和应用效率，确保文件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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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成发布，编制工作从开始到随后的所有阶段的文件草案均遵守GB/T 1.1和

GB/T 20001.5的规定。

3.一致性

文件结构及要素的表述应保持一致，相同的条款使用相同的用语，类似的条

款使用类似的用语。同一个概念使用同一个术语，避免使用同义词。

4.易用性

文件内容的表述便于直接应用，并易于被其他文件引用。通过规定清楚、准

确和无歧义的条款，使得文件能够被未参加文件编制的专业人员所理解且易于应

用。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1）关于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际航运中心评价的框架、指标及含义、计算方法等。本文件适

用于我国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指标的确定与计算。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了本标准的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对国际航运中心、综合交通枢纽、海陆服务网络、航运产业集群、战略支撑效

果等重要且在本标准中频繁出现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阐述。

（4）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指标

规定了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内容框架，并规定描述了综合交通枢纽、海陆服

务网络、航运产业集群、战略支撑效果四部分的具体评价内容。

（5）综合交通枢纽评价

规定了枢纽规模、设施效率、联运水平、口岸通关水平、绿色港口、智慧港口

和安全港口七个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

（6）海陆服务网络评价

规定了国际海运连通性、内陆腹地连通性和专业物流服务三个指标的含义和计

算方法。

（7）航运产业集群评价

规定了港航龙头要素集聚度、航运服务关键环节覆盖度和特色航运服务竞争力

三个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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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战略支撑效果评价内容

规定了腹地支撑力、大宗储运保障力、产业拉动力、一带一路支撑力、开放创

新力、区域港口协同性和全球城市支撑力七个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

（9）权重及指标计算

规定了去量纲化、确定指标权重、确定模糊评价矩阵、模糊矩阵复合运算、综

合评价值的确定的方法过程。

三、已开展的试验验证情况

目前基于该指标体系，已完成我国沿海11个港口城市的试算工作，并以此为基

础发布了《中国特色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报告2024》。经过初步验证分析，我国主要

航运中心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面发展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吞吐量规模、设施效率

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多式联运、口岸通关服务仍有提升空间。其中，上海和宁波

舟山在各方面表现均较为突出，青岛在口岸通关、联运水平方面处于领先，天津在

口岸通关服务方面表现突出，厦门在设施效率、口岸通关方面处于领先。海陆服务

网络方面，我国主要航运中心海向连通性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内陆腹地连通能力、

专业物流服务能力仍有待提升。其中，上海和宁波舟山在各方面表现均处于领先，

深圳在专业物流、海运联通方面表现突出，广州在内陆联通、专业物流方面表现突

出，天津、青岛分别在内陆联通、海运联通方面处于领先。航运产业集群方面，上

海形成了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航运服务业集群，其他航运中心初步形成了各具

特色、服务腹地需求为主的航运服务功能体系，总体水平与上海存在一定差距。其

中，宁波舟山形成了以船舶到港服务、船舶交易、大宗商品交易为特色的产业集群，

大连形成了以海事法律服务、船员培训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天津形成了以航运金融、

船员培训为特色的产业集群方面，

该指标体系已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等航运中心规划研究中进行应

用实践，并推广应用于宁波舟山、广州、深圳、北部湾港等国际枢纽港规划研究中。

通过不断修正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已经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指标体系、计算模

型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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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关系

《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是一个团体标准，不涉及其他强

制性标准。本标准充分考虑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符合国家、行业管理部门

政策、法规及标准要求。

五、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性质为团体标准。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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